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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各校教育經費依招收學生人數撥款。除對

每位學生教育核撥固定額經費給學校外，還依學生家庭生活經濟狀況

及是否來自移民家庭納入考量酌情加撥經費給學校，每位學生每學年

度最高額度教育經費達5萬克朗。為能更照顧到弱勢族群的學童，斯

德哥爾摩教育委員會決議將改善教育經費補助系統。 

新教育經費補助系統是依照「影響學童學習結果之因素」最新研

究報告而改進。依照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的學童和瑞典出生之學童，

未達高中入學成績標準比例高出15倍;家長教育程度僅止於義務教育

者之子女，未達高中入學成績比例高於家長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的子

女5倍;經濟需靠外來資助的家庭，其子女成績未達高中入學標準比例

高於一般家庭子女的3倍。 

新教育經費補助系統依此研究報告為基礎，改擬依以下五類標

準，另對弱勢學童學習給予學校增補經費。 

1.移民日期 

2.家長/監護人教育程度 

3.家庭經濟狀況 

4.單親/雙親或獨居 

5.學校環境 

新系統將逐步取代舊系統，於兩年內全面更換以新系統為學校經

費補助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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